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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23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变化比率（%）

7月份 累计 7月份 累计 7月份 累计

一、煤炭业务

1、商品煤产量 万吨 613 4,294 684 4,508 -10.4 -4.7

2、商品煤销量 万吨 1,447 8,876 1,215 7,273 19.1 22.0

其中：自产商品煤销量 万吨 588 4,099 685 4,433 -14.2 -7.5

二、煤化工业务

（一）烯烃

1、聚乙烯产量 万吨 5.7 41.8 3.1 18.0 83.9 132.2

销量 万吨 6.5 42.6 4.3 17.7 51.2 140.7

2、聚丙烯产量 万吨 5.6 42.3 3.0 18.4 86.7 129.9

销量 万吨 5.6 42.4 3.7 18.3 51.4 131.7

（二）尿素

1、产量 万吨 18.8 103.4 18.3 114.1 2.7 -9.4

2、销量 万吨 13.0 116.6 15.9 131.7 -18.2 -11.5

（三）甲醇

1、产量 万吨 6.3 31.2 3.6 36.1 75.0 -13.6

2、销量▲ 万吨 0.1 2.6 1.1 8.6 -90.9 -69.8

三、煤矿装备业务

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5.2 38.8 4.5 28.9 15.6 34.3

注：▲、2018年甲醇销量不包括公司内部自用量。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

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

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

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

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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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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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

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具体情

况如下：

（1）公示内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7月29日

（3）公示方式：通过公司宣传栏张贴公示

（4）反馈方式：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 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

后，对《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4、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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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18-34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1、2014年1月27日，本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4-01），披露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酒

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存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丰路支行账户的1�亿元资金被犯罪嫌疑

人分批转走的情况；2014年4月9日，本公司发布的2013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4-05）中

披露了追回涉案资金的进展情况；2015年11月25日， 本公司发布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2015-52），披露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于2015年11月23日以侵权责任

纠纷将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丰路支行及寿满江、陈沛铭、罗光、唐红星、郭贤斌起诉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情况。 （详见本公司董事会刊载在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2、2018年3月13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终审判决被告人寿满江、方振（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丰路支行原行长）、罗光、陈沛铭、唐红星、郭贤斌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五至十

五年有期徒刑不等；对被告人寿满江、方振、罗光、陈沛铭、唐红星、郭贤斌犯罪所得赃款5,933.666624万

元依法继续追缴。

3、2018年6月5日至6月6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按照“先刑后民” 的原则，对侵权

责任纠纷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判决情况。

2018年8月13日，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州民

一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判决如下：

1、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丰路支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酒鬼酒

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5933.666624万元及与被告寿满江、陈沛铭、唐红星、罗光、郭贤斌连带承担利

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为，从2013年12月12日起以5933.666624万元为本金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华丰路支行该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至5933.666624万元偿还完毕时止）；

2、驳回原告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4186.65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丰路支行承担450000元，原告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4186.65元。

三、本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诉讼事项之外,本公司没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已于2013年对上述案件未追回资金作损失处理， 本次诉讼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暂无重大影响，上述诉讼事项终审判决并执行后如产生影响，本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本公司对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将持续进行信息披露。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8-091

转债代码：

110034

转债简称：九州转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份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2018年8月14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集团” ）通知，楚昌集团原于2017年8月2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98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5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质押期限一年。 2018年8月13日，楚昌集团到期购回了上述980万股股票，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楚昌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82,079,99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02%，本次股权质

押解除后，楚昌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195,661,170股，占楚昌集团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69.3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42%。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权人 质押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018年7月9日 459天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4,870,000 0.26%

2018年7月9日 791天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4,920,000 0.26%

2018年2月2日 616天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800,000 0.15%

2018年2月2日 948天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600,000 0.14%

2017年12月11日 五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应城支行

101,781,170 5.42%

2017年10月12日 二年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9,260,000 2.09%

2017年9月7日 三年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9,430,000 2.10%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集团，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康” ）、中山广银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

楚昌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截至2018年8月14日，楚昌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北京点金、中山广银、

刘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003,680,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45%，楚昌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额累计为801,431,170股， 占楚昌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79.8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68%。

截至2018年8月14日，楚昌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股） 持有股份数（股）

质押股份数量占

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

质押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5,661,170 282,079,998 69.36% 10.42%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98,810,000 437,441,118 91.17% 21.24%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93,200,000 132,624,583 70.27% 4.96%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102,760,000 102,763,876 99.99% 5.47%

刘树林 11,000,000 26,317,200 41.80% 0.59%

刘兆年 0 22,454,200 0 0

合计 801,431,170 1,003,680,975 79.85% 42.68%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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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8-6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

限，于2018年8月13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在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23楼会议厅以现场方

式召开。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余刚董事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达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列席了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期限，定于2018年8月13日在公司23楼会议厅以

现场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主席的议案》；

选举余刚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主席、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一）战略委员会（7名）:

召集人：董事局主席余刚

委员：吴圣辉、姚曙、戚思胤、任旭东、李映照、刘放来

（二）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刘放来

委员：吴圣辉、戚思胤、任旭东、李映照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任旭东

委员：吴圣辉、戚思胤、李映照、刘放来

（四）审计委员会（5名）:

召集人：李映照

委员：姚曙、杨宁宁、任旭东、刘放来

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

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局主席余刚提名，并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余刚先生任公司总裁、薛泽彬先生任

公司董事局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余刚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姚曙先生、彭玲女士、储虎先生、余

中民先生、梁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刘渝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局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韶关市中金岭南商储

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营运效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建安）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韶关市中金岭南商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商储），吸

收合并完成后，中金建安存续，韶关商储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吸收合并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相关的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债权债务

处置、税务、工商注销登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上述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拟将公司全资子公司仁化凡口铅锌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100%股权划转给广东中

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营运效率，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仁化凡口铅锌矿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以下简称“凡口建安公司” ）100%股权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建安公司” ）。划转工作完成后，凡口建安公司成为中金建安公司全资子公司。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相关股权划转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相关的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置、税务、工

商登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上述股权划转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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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8-63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现就公司第八届

董事局第一次会议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认为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要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

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议形成的聘任决议。

此独立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任旭东、李映照、刘放来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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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8-6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

限，于2018年8月13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在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23楼会议厅以现场方

式召开。 会议由过半数监事推举的赵学超监事主持，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达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期限，定于2018年8月13日在公司23楼会议厅以

现场方式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赵学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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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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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韶关市中金岭南商储有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概述

2018年8月13日，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韶关市中金岭南商

储有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营运效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金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建安）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韶关市中金岭南商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韶关商储），吸收合并完成后，中金建安存续，韶关商储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相关吸收合并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相关的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置、税务、工商注销登

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上述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一、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情况

公司名称：中金建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三公里广韶公路东侧凡口综合大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张卫民

注册资本：6,01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0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提供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服务，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提供

矿山、冶金行业生产设备维修、维保服务，机械加工、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金建安的资产总额为15,261.07万元，净资产5891.82万元；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6960.96万元，实现净利润0.41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合并方情况

公司名称：韶关商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韶关市南郊五公里原合成氨厂内

法定代表人：王文

注册资本：1,3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贸易；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韶关商储的资产总额为1,068.09万元，净资产-1,858.52万元；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净利润-61.81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吸收合并的原因

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

三、 吸收合并的相关安排

中金建安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兼并韶关商储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人员和业务。吸收合并完成后，

韶关商储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韶关商储的所有资产、负债、权益将由中金建安享有或承担。

五、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合并双方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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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划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 概述

2018年8月13日，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将公司全资子公司仁化凡口铅锌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100%股权划转给广东

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营运效率，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

司仁化凡口铅锌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凡口建安公司” ）100%股权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建安公司” ）。 划转工作完成后，凡口建安公司成为中金

建安公司全资子公司。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股权划转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相关的资产处置和人

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置、税务、工商登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上述股权划转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 本次股权划转的基本情况

（一） 划出方：凡口建安公司

公司名称：仁化凡口铅锌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注册地址：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凡口铅锌矿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注册资本：611万元

经营范围：清理债权债务。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8�年 6� 月 30� 日，凡口建安公司总资产618.66万元，净资产444.63万元；

2018年1-6月，营业收入100.64万元，净利润23.99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受让方：中金建安公司

公司名称： 广东中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三公里广韶公路东侧凡口综合大楼

四楼

法定代表人：张卫民

注册资本：6017万元

经营范围：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提供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服务,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提供

矿山、冶金行业生产设备维修、维保服务,机械加工、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金建安的资产总额为15,261.07万元，净资产5891.82万元；

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6960.96万元，实现净利润0.41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 本次划转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现金支付，股权划转完成后，中金建安公司将取得凡口建安公司100%股权，公

司仍为中金建安公司和凡口建安公司的最终控制方。

七、 本次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对现有下属企业股权架构的调整优化，有利于完善产业布局，提高管理效率。本

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之间的划转，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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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局主席、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3日（星期一）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主席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

董事局专门委员会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第八届董事局主席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余刚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主席、公司法定代表

人，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二、选举第八届董事局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

经董事局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7名）:

召集人：董事局主席余刚

委员：吴圣辉、姚曙、戚思胤、任旭东、李映照、刘放来

2、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刘放来

委员：吴圣辉、戚思胤、任旭东、李映照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任旭东

委员：吴圣辉、戚思胤、李映照、刘放来

4、审计委员会（5名）:

召集人：李映照

委员：姚曙、杨宁宁、任旭东、刘放来

三、聘任公司总裁、董事局秘书

经董事局主席余刚提名，并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余刚先生任公司总裁、薛泽彬先生任

公司董事局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四、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总裁余刚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姚曙先生、彭玲女士、储虎先生、余

中民先生、梁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

止。

五、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刘渝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局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日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存

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因任期届满，马建华先生、王立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截止本披露日，马建华、王立新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

因任期届满，彭玲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彭

玲女士持有公司股票550,7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4%；

因任期届满，周永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截止本披露日，周永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因任期届满，赵万涛先生、郑金华先生、张光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其中郑金华先生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止至本披露日，赵万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郑金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17%，张光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5%；

因任期届满，黄建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止本披露日，黄

建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3%。

上述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及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及董

事会对以上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及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8月15日

附件：

余刚：男，汉族，1966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历任长沙有色冶

金设计研究院冶炼室助理工程师、院团委书记、生产经营处工程师、副处长、处长、院长助理，长沙有色冶

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本公司常务副总裁、董事兼总裁、党委

副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党委副书记，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

裁。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15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圣辉：男，汉族，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广东省委

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历任广东省建材学校党委办副主任，广东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科员，广

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副部长、部长，党群人事部部长，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专职党副委书记。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120,000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姚曙：男，汉族，1966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凡口铅锌矿坑口通风工区技术员、代区长、区长、科长、坑长助理、副坑长兼工会主席、

坑长，采矿车间主任，矿长助理兼采矿车间主任、副矿长、矿长，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兼凡口铅锌矿矿长、总裁助理兼矿产资源事业部部长，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兼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佩利雅公司董事长，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澳大利亚泛澳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90,000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戚思胤：男，1980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历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关系管理业务员、投资者关系管理主管、信息披露主管、证券事务代表，广东省广

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主管，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团委副书记（高级主管）、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香港）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正职）等职务，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部长。兼任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南粤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宁宁： 女， 汉族，1983年7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审计师、 国际特许公认注册会计师

(ACCA)。 曾任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主任科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主管，现任广东

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谦：男，汉族，1976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综

合部助理主管、主管，资本运营部主管，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主管。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旭东：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大学专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办公厅经

理办副主任、主任，中色建设集团非洲（赞比亚）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

国有色金属（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中国矿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裁，中国

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现任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党委副书记，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国新

控股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旭东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李映照：男，汉族，1962年10月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历任湖南省怀化市地委党

校讲师、华南理工大学数学系会计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副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

会计学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项目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汕头超声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广东天元实业集团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映照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刘放来：汉族，1952年出生，毕业东北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全国设计大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首席专家、副总工程师，中国铝业

公司首席工程师，2012年4月退休。 现任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专家，全国勘察设计注册采矿

工程师专家组组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放来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彭玲：女，汉族，1965年4月出生，湖南双峰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1988年

6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讲师；深圳中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鑫汇咨询公司经理、

总经理；深圳中金实业有限公司股改办副主任、董事会秘书；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企划

部副经理、证券部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党委委员兼董事局秘书。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党委委员。 兼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

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中金岭南（香港）矿业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550,769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储虎：男，汉族，1962年5月出生，安徽岳西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MBA，高级会计师。 1985年7月参

加工作，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财务处会计；金隆铜业有限公司财务计划部部长；中国有色金属（香港）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兼东方

鑫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香港)财务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会计师。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415,826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余中民：男，汉族， 1972年9月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冶金工程师。 1994年7月参加

工作，历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院办秘书科科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秘书；冶金工业部办

公室部长办副部长秘书；国家冶金工业局办公室老部长局长秘书；国家冶金局办公室老部长办助理调研

员；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企管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外事办主

任。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任本公司联营企业深圳市金州精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联营企业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285,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铭：男，汉族，1961年3月出生，四川南充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1年8月参加工

作，历任西南铝加工厂技术员、团委干事、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深圳中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副主任、主任兼外事办主任、置业服务公司经理、企管部经理；深圳金粤铝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金岭南公司丹霞冶炼厂党委书记；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兼任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持有中金岭南股票45,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薛泽彬：男，汉族，1985年5月出生，广东潮州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双学士学位。 2008年8月参加工

作，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综合部(办公室)

高级主管；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总经理、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市中

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本公司监事，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2017年7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电话：0755-82839363

传真：0755-83474889

电子邮箱：dsh@nonfemet.com.cn

刘渝华：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上海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历

任深圳市蓝天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研究部研究员，德恒证券深圳营业部咨询主管，本公司证券部主管，高级

主管，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本公司监事，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监事，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电话：0755-82839363

传真：0755-83474889

电子邮箱：dsh@nonfemet.com.cn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8-6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监事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8年8月10日收到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代

表团团长会议纪要，此次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会议代表经民主表决的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田志刚同志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之日起。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15日

附件：

田志刚，男，汉族，1974年5月出生，湖南黔阳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采矿专业，

采矿高级工程师，1997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凡口铅锌矿坑口掘进队技术员、副队长，采矿车间充填队队

长，采矿车间副区长、副主任、主任，凡口铅锌矿矿长助理兼采矿车间主任、副矿长，现任凡口铅锌矿矿长、

党委副书记。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